
註冊所需文件

註冊者必須提供： 

● 出生證明、護照, 洗禮證書或其他身份證明（ID）以證實學生法定姓名及出生日期

● 具有接種破傷風、白喉、百日咳疫苗的免疫記錄 & COVID-19 疫苗接種卡

● 私人或外區學校的學生必須攜帶成績單

● 學生如有監護者，必須攜帶監護者文件

此外，在下列三大項目的每一項目，家長必須選擇提供一種身份證明： 

項目 1 – 家長或監護者證明 項目 2 – 居住證明 項目 3 –其他居住證明 

家長或監護者的： 
汽車註冊證明及具現時地址的

有效駕駛執照 
有效加州身份證

有效軍人身份證*
護照*
領事館簽發的帶照片身份證明*

具下列信息的有效租賃合同：家

長或監護人姓名、屋主或代理

人名稱及電話號碼 
有效房地產稅單

有效房地產或租賃人保險單

分住異宅宣誓書** (請注意：屋主
或主要租賃人必須提供三大項
目的身份證明文件) 

家長或監護人所簽署的居住聲明

書 

附有 W-2表及具學區內地址的州或

聯邦所得稅報稅表* 
具姓名及學區內地址的工資表或支

票存根* 
其他有效身份證明或具學區內地址

的政府機構通信*（如：就業發展

部門、社會服務機構等） 
具學區內地址的有效選民註冊卡

*提交文件前請塗黑社會安全號碼及收入等私人信息。

*與護理者一起居住或分住異宅的學生除上述文件外，必須提交有公證人證實的與護理者居住、分住異
宅的宣誓書。宣誓書表格可在學生服務辦公室或 www.smuhsd.org 網站獲取。宣誓書必須由公證人簽署

*學區可接受列在三大項目之外的身份證明，也有權要求其他證件以明確身份


